
项目名称

委托单位

审查意见表

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地块土

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

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校

项目承担单位1贵州天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一、报告的总体评价

本次场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在按照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祝调查技

术导则》完成第 一 阶段调查工作内容的基础上，进行了采样分析的验证，符

合国家污染场地调查、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导则要求，工作程

序较规范有序，方法基本可行，结论基本可信，修改后的报告可作为后期场

地环保管理的依据。

二、报告修改和完善内容

l、在编制依据中删除与本次调查无关的法律、法规、技术规范及文

件（如I-1125.3-2019、IU25.4-2019、HJ682-2019等）。

2、人员访谈的对象主要有自然资源部门、生态环境部门、地块过去和

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、村委会等，并进行统计（姓名、年龄、住址、在本地

所在地居住时间、联系方式、反映主要问题等）。

3、鉴十经调查本池块及周围历史上和现状均无工业企业存在，建议第

一阶段可以结束。

4、调查方法、布点方法、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、按照本次调查实际，

而不是照抄技术规范。

5、评价标准只要说明规划用地性质来确定是二类用地，就用二类用地

标准来评价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抄标准中的解释。

6、采样不规范：没有采样深度的照片，且没有见采样原始记录中的工










